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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說明及 

        相關法令宣導 

貳、廠商入區申請與退廠機制說明 

參、環保署公告修訂流水標準說明 



【用戶應裝設廢(污)水計量設備並定期辦理校正及其程序】 

用戶應裝設廢(污)水計量設備，經主管機關認可及加裝鉛封後，始得使
用。但經主管機關指定以自來水計量設備計量者，不在此限。 

廢(污)水計量設備每年至少校正一次，校正前應以書面通知主管機關，
並將校正結果送主管機關備查；其校正機構應經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金會之
實驗室認證，校正或更換污水流量計時，需於3日內通知服務中心，以利中
心承辦人員安排會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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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水流量計校正 

        
用戶收費水量計量設備之設置 

與否將由服務中心審核後決定 

為落實對廠商 

納管水量之管理 

第
8

條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第
12

條 

【廢(污)水計量設備無法正確計量時之通報機制】 

用戶廢(污)水計量設備因故障、維修、改裝或其他原因致無法正確計量時， 

用戶應於三日內以書面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通知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得命用戶限期改善，回復計量設備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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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污水流量計校正(續) 

發現流量計故障 
無法正常計量 三日內通報服務中心 

限期改善追蹤查驗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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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污核配量先行至園

區辦理申請(變更) 

二、向環保局辦理固定污

染源設置/操作許可(異動及

展延) 

三、若試車後，環保局操

作許可核准量與園區辦理

申請量不同之情形(變更) 

四、請再行至園區辦理空

污核配量申請，須與許可

量相符(變更) 

二、本園區空污核配許可申請流程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申請納管 取得同意納管 設置設備 申請聯接 現場勘驗 
取得聯接使用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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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環保局辦理水
污染防治措施許
可(異動、展延) 

至園區辦理污水
聯接申請(變更) 

具
水
措
之
廠
商 

無
水
措
之
廠
商 環保局會辦 

園區服務中心 

會辦服務中心 

先行至園區辦理污
水納管申請(變更) 

水措排放量與園區
核准量不符 

相關辦理內容請至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高雄市政府網http://ksbc.kcg.gov.tw/下載 

三、本園區廢(污)水納管、聯接許可申請流程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四、下水道管理辦法修正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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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園區下水道使用費，每月按用戶

排放之廢（污）水符合進廠限值之水

量及水質，加計超過進廠限值之水量

及水質，經分級計費後之總和計收；

其費率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主管機關依前項計算之用戶使用

費通知用戶於期限內繳納。 

      用戶得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後，分二期至六期繳納使用費；

其期限以六個月為限。但依一定之事

實，足認其情形特殊，而有延長期數

之必要者，得由主管機關衡酌核准延

長之，其最高期數不得超過二十四

期，期間並以二十四個月為限。 

第十五條 

  園區下水道使用費，每月按用戶

排放之廢（污）水符合進廠限值之水

量及水質，加計超過進廠限值之水量

及水質，經分級計費後之總和計收。 

         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計算之用戶使

用費通知用戶於期限內繳納。 

        用戶得經主管機關同意，分二期

至六期繳納使用費；其分期繳納期間

以六個月為限，並應依原繳費期間屆

滿之日郵政儲金匯業局之一年期定期

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增訂授權主管

機關另定使用費計

費費率之規定。 

二、考量用戶因繳

納使用費因而嚴重

影響其營運及財務

分配者，得敘明理 

由申請增加分期期

數，爰增訂第三項

後段，並將應按日

加計利息規定移至

第四項。 

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下水道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108年9月6日高市府經工字第10834670500號令修正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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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續) 

  前項分期繳納之使用費，應依原

繳納期限屆滿之日郵政儲金匯業局之

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

息。 

－ 

 

－ 

 

第十六條 

        用戶每月排放之廢（污）水水
量，按廢（污）水計量設備之讀數計
算；計量設備校正或送修者，按校正
送修前十二個月之平均值計算；計量
設備因未定期校正、適當維護或有其
他原因致無法正確計量者，按前十二
個月單月之最高水量計算，並計算至
設備可正確計量之日止；經主管機關
指定以自來水計量設備計，量者，按
其使用自來水及其他用水之總量百分
之八十計算。 

        主管機關為調查用戶之用水情
形，得向自來水公司調閱有關資料。 

第十六條 

        用戶每月排放之廢（污）水水
量，按廢（污）水計量設備之讀數計
算；計量設備校正或送修者，按前十
二個月單月之最高水量計算；計量設
備因未定期校正、適當維護或有其他
原因致無法正確計量者，按其使用自
來水及其他用水之總量計算，並計算
至設備可正確計量之日止；經主管機
關指定以自來水計量設備計量者，按
其使用自來水及其他用水之總量百分
之八十計算。 

        主管機關為調查用戶之用水情
形，得向自來水公司調閱有關資料。 

 

廢（污）水計量設備
校正或送修期間，屬
設備維護事宜，故修
正為以前十二個月之
平均值計算，以符合
實際；另廢（污）水
計量設備未能正確 

計量係因用戶未盡妥
善操作之責所致者，
修正為以前十二個月
已有量測紀錄中之最
大水量計算。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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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 

        用戶排放廢（污）水水質超過

進廠限值者，其使用費依下列規定計

收：   

一、收費日數： 

(一)經用戶主動以傳真、書面或電子  

     資料傳輸方式告知異常排放者：   

     自主管機關知悉之日起至用戶改 

     善完成並經查驗排放水質符合進 

     廠限值之前一日止；其異常排放  

     於當日改善完成者，以一日計。 

(二)經主管機關查獲違規排放者：自 

     查獲之日起至用戶改善完成並經 

     查驗排放水質符合進廠限值之前 

     一日止；其異常排放於當日改善 

     完成者，以一日計。 

第十八條 

  用戶排放廢（污）水水質超過進

廠限值者，其使用費依下列規定計

收： 

一、收費日數： 

(一)經用戶主動告知異常排放者：自

主管機關知悉之日起至用戶改善

完成並經查驗排放水質符合進廠

限值之前一日止；其異常排放於

當日改善完成者，以一日計。 

 

(二)經主管機關查獲違規排放者：自

當月檢測合格紀錄之次日起至用

戶改善完成並經查驗排放水質符

合進廠限值之前一日止；當月無

檢測合格紀錄且未能舉證違規排

放日者，追溯至當月ㄧ日起算。 

 

一、原條文就收費日

數之規定，易因各用

戶查驗水質頻率不

同，易生執行上爭

議，爰修正之。 

二、有關收費水量，

因採水作業偶遇有無

法抄錄情形(例如:夜

間、假日稽查時遇有

廠商大門深鎖致無法

抄錄設置於廠內之廢

(污)水計量設備度

數)，故依實際作業

考量，統一以當月排

放水量之日平均值作

為收費依據。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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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續) 

二、收費水量:依當月排放水量之日 

       平均值乘以前款收費日數計收。 

三、收費水質：以用戶主動告知異常  

       排放或主管機關查獲違規排放當 

       日採樣檢測所得之水質為計算基 

       礎；如一日多次查獲違規排放 

       者，以查獲後檢測所得之平均水     

       質為當日之水質計收。 

四、經主管機關同意以桶槽運輸進廠    

       專案處理者，以當次採樣檢測所 

       得之水質乘以當次水量分級費率 

       計算公式計收。 

第十八條(續) 

二、收費水量： 

(一)設置廢（污）水計量設備者：依

前款收費日數所抄錄之起訖讀數

計算。 

(二)經主管機關指定以自來水計量設

備計量者：依當月排放水量之日

平均值乘以前款收費日數計算。 

三、收費水質： 

       以用戶主動告知異常排放或主管

機關查獲違規排放當日採樣檢測所得

之水質為計算基礎。 

  

－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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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計收使用費

後，連續查獲同一用戶排放之廢

（污）水水質超過進廠限值者，除依

第十五條規定計收使用費外，並依用

戶違規情節輕重加計加重使用費；其

費率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十九條 

        用戶排放之廢（污）水水質超過

進廠限值，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

施、停止排水或書面通知主管機關，

且未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改善，於

一個月內達二次以上者，其當月應繳

納之使用費以二倍計算。 

 

考量用戶收受維護費

及使用費繳款書後，

應已知悉有違規排放

之事實，對於廢污水

水質符合進廠限值自

應加以相當之注意，

然應注意能注意而不

注意連續遭查獲廢污

水水質超過進廠限

值，縱非故意亦屬重

大過失，爰為按違規

情節輕重加計加重使

用費。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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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六條 

用戶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應命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廢止
原核准聯接使用之處分： 
一、違反第五條規定，未移除違法設 
      施。 
二、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未裝設    
      廢(污)水計量設備。 
三、違反第十一條規定，規避、妨礙 
      或拒絕主管機關檢查。 
四、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廢 
     (污)水計量設備未能正確計量，  
      且未於三日內通知主管機關。 
五、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排放 
      之廢（污）水水質不符進廠限值。
六、違反第十七條規定，私設地下水 
      井。 
七、違反第二十條規定，無法檢測水 
      質連續三次以上。 

第二十六條 

用戶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應命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廢止
原核准聯接使用之處分： 
一、違反第五條規定，未移除違法設 
      施。 
二、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未裝設 
      廢(污)水計量設備。 
三、違反第十一條規定，規避、妨礙 
      或拒絕主管機關檢查。 
四、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廢 
      (污)水計量設備未能正確計量， 
      且未於三日內通知主管機關。 
五、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排放 
      之廢（污）水水質不符進廠限值。 
六、違反第十七條規定，私設地下水 
      井。 
七、違反第十九條規定，未採取緊急 
      應變措施、停止排水或書面通知 
      主管機關，且一個月達二次以上。 

 

配合第十九條修正

條文，爰刪除原條

文第七款之規定。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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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六條(續) 

八、使用費逾二個月未繳納。 
九、違反本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有應 
      廢止聯接使用之情形。 

第二十六條(續) 

八、違反第二十條規定，無法檢測水 
      質連續三次以上。 
九、使用費逾二個月未繳納。 
十、違反本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有應 
      廢止聯接使用之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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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污染源最新相關法規修正說明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環保署於108 年 09 月 26 日公告修正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 
     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20012) 

       為落實本法修法重點，本次共修正三十六條、新增二十八條、

刪除二條，並新增區分為總則、設置許可證、操作許可證、燃料使

用許可證、異動換補發展延程序、審查原則及附則共七個章節，以

強化本辦法之整體規範架構。  

 園區廠商較易遇到相關重點: 

五、增訂試車展延申請規定，限制展延次數不得超過二次，及增加試 

       車中止機制，以明確試車作業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條及第四   

       十七條） 

六、為建立許可證審查全國一致性原則，增訂第六章許可證審查原則， 

       明定下列事項：  

     （六）為提升公私場所申請文件品質及降低審核機關於多次退補件 

       程序之行政負荷，增訂補正次數超過三次者，審核機關應駁回申 

       請。（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200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2001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O00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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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污染源最新相關法規修正說明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第四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所稱變更，指固定污染
源設備之更換或擴增、製程、
原（物）料、燃料或產品之改
變，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增加空氣污染物排放種類。 
二、 任一空氣污染物年排放量 
        推估較許可證記載之年許 
        可排放量增加達百分之二 
        十及五公噸以上。  
三、 空氣污染物年排放量推估 

        較許可證記載之年許可排 

        放量增加達下列情形之一： 

      （一）氮氧化物達五公噸以 

                  上。  

      （二）硫氧化物達十公噸以    
                  上。 

第三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所稱變更，
指固定污染源設備之更換或擴
增、製程、原（物）料、燃料
或產品之改變，致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  
一、增加空氣污染物排放種類。 
二、任一空氣污染物年排放量 
        推估較許可證記載之年許   
        可排放量增加達百分之二 
        十及五公噸以上。  
三、空氣污染物年排放量推估 
        較許可證記載之年許可排 
        放量增加達下列情形之一 
        者：  
（一）氮氧化物達五公噸以上。 
（二）硫氧化物達十公噸以上。 

一、條次變更。  
二、考量一氧化碳排放係屬燃 
        燒污染源之效能指標，且 
        現行燃燒污染源已針對源 
        頭之燃料成分標準及管末 
        之排放標準強化管制，爰 
         刪除第一項第三款第五目 
         之一氧化碳排放量門檻， 
         原同項同款第六目遞移為 
         第五目。  
三、有關分次申請操作許可證， 
        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已有 
        規定，爰將現行條文第二 
        項刪除。  
四、第二項增訂條文，公私場 
        所為減少揮發性有機物排 
        放而增設防制設施，如： 
        廢氣焚化爐、蓄熱式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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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污染源最新相關法規修正說明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三）揮發性有機物達五公 
                  噸以上。  
（四）粒狀物達十公噸以上。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情形。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因增
設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致增加
空氣污染物達第一項變更規定
者，得依操作許可證異動申請
程序規定辦理。   

（三）揮發性有機物達五公噸 
            以上。  
（四）粒狀物達十公噸以上。  
（五）一氧化碳達一百公噸以 
           上。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公告者。  
公私場所取得設置許可證後，
依原設置許可證核定內容分次
申請操作許可證且符合前項條
件者，得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辦
理。   

        爐、蓄熱觸媒式焚化爐、 
        多槽式蓄熱焚化爐等，其    
        熱處理過程致新增氮氧化 
        物排放達第一項規定者， 
        仍應符合本法排放標準之 
        規定，且應以異動方式辦 
        理操作許可證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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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污染源最新相關法規修正說明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第十二條  
        公私場所依本法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固定污染源
設置許可證，應填具申請表，
並檢具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向
審核機關為之。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設置
於經環境影響評估且具排放總
量規定之區域者，於申請固定
污染源設置許可證時，應同時
檢具該區域管理單位核定之排
放量分配證明文件。   
  
 

第十二條  
        公私場所申請固定污染源
設置許可證時，應填具申請表，
連同經依法登記執業之環境工
程技師或其他相關專業技師簽
證之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
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政府其他機
關（以下簡稱審核機關）為之。  
        審核機關得調閱前項依環
境工程技師或其他相關專業技
師簽證規定彙訂而成之工作底
稿影本。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針對需技師簽證之 
        文件，統一移至修正條文 
        第三十二條，並酌作文字 
        修正。 
三、新增第二項公私場所設置 
        於應執行環境影響評估之 
        區域內者，應取得環評區 
        域管理單位同意進入該區 
        域設置之證明文件，並確 
        認該公私場所符合本法相 
        關規定後，方可申請設置 
        許可證。  
四、現行條文第五條第二項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第四項，爰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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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污染源最新相關法規修正說明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第二十六條  
        公私場所領有燃料使用許
可證者，其使用燃料之紀錄，
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電子
網路傳輸方式，於每年一月、
四月、七月及十月底前，向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前
季燃料之使用量。   

－ 

一、本條新增。  
二、規定持有燃料使用許可證 
        者，應於指定時間內，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報其燃料 
        季用量。  
  

第四十九條  
        審核機關審查公私場所依
第十八條規定提出之空氣污染
物排放檢測計畫時，其檢測應
以下列項目為限：  
一、 預估需核定之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粒狀污染物及 
         揮發性有機物。  
二、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條 
         第二項訂定特定業別或設 
         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規 
         範之空氣污染物。  

第十七條  
        審核機關審查公私場所依
第十二條或第十三條規定提出
之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計畫時，
符合下列情形者應令其進行空
氣污染物檢測：  
一、有固定排放管道且依規定 
        應設置採樣設施；或屬逸 
        散性污染排放有適當之代 
        表性周界位置可檢測者。
二、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發 
        許可證之環境檢驗測定機 
        構可進行檢測者。   

一、條次變更並修正引述本辦  
        法條次。  
二、第一項明定審核機關審核 
        空氣污染物檢測項目之原 
        則，以預估需核定之硫氧 
        化物、氮氧化物、粒狀污 
        染物及揮發性有機物，以 
        及屬主管機關依本法第20 
        條訂定特定業別或設施空 
        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規範之 
        污染物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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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污染源最新相關法規修正說明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非屬前項規定之空氣污染
物項目，審核機關得依中央主
管機關認可之自廠係數、公告
係數或替代計算方式推估確認
應符合之排放標準。  
        第一項空氣污染物排放檢
測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
審核機關同意後，得免實施檢
測：  
一、固定污染源因故未能依本 
        法第四十八條第四項設置 
        檢查或鑑定設施，致不能 
        實施採樣。  
二、公私場所檢具使用原(物) 
        料、燃料未含特定空氣污 
        染物成分或足供證明無特 
        定空氣污染物排放之證明 
        文件。 

－ 

三、配合第一項規定，明確說 
        明除規定以外之空氣污染   
        物項目得以相關方式推估  
        確認固定污染源符合應遵 
        循之排放標準，爰增訂第 
        二項。 
四、第三項係賦予審核機關就 
        個案同意免實施檢測之權 
        限，第一款係針對因安全 
        或其他因素，致未能符合 
        設施規範設置而無法採樣 
        之情形。另於第二款明定 
        公私場所可檢具不含空氣 
        污染物或無排放空氣污染  
        物之證明文件免實施檢測 
        之情形，以落實簡政便民， 
        減少非必要之檢測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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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污染源最新相關法規修正說明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第五十四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依本法第
二十二條規定實施定期檢驗測
定期間，適逢固定污染源因操
作內容異動，且已重新申請操
作許可證者，得於試車進行之
空氣污染物排放檢測替代。  

－ 

一、本條新增。  
二、明確規範公私場所因製程 
        操作條件或使用之燃料申 
        請異動，致與原許可證內 
        容不符，無法依原許可證 
        執行定期檢驗測定時之替.   
        代措施。  

第五十八條  
        公私場所依本辦法規定應
由審核機關將申請資料公開於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者，得
依固定污染源管理資訊公開及
工商機密審查辦法申請工商機
密審查。  
        依前項規定經審查通過之
核准（定）文件，應作為公私
場所依第十二條、第十八條或
第三十七條申請許可證檢具之
文件。   

－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因應本法第二十四 
        條第三項規範核發機關公 
        開申請資料之必要，及公 
        私場所申請文件涉及之工 
        商機密之保障，爰說明審 
        查程序。  
三、第二項明定經第一項申請 
        核准（定）之文件，得作 
        為申請許可證辦理資訊公 
        開應檢具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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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固定污染源最新相關法規修正說明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第六十條  
        公私場所依本辦法規定提
出之各項許可證申請資料，應
由該公私場所設置之空氣污染
防制專責人員確認申請內容並
簽章。  
        依前項規定經審查通過之
核准（定）文件，應作為公私
場所依第十二條、第十八條或
第三十七條申請許可證檢具之
文件。   
  

－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為落實空氣污染防制專 
        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應辦理 
        固定污染源設置、變更及操作 
        許可證申請之業務，爰規範申 
        請資料應由專責人員確認並簽 
        章，以示負責。 
三、第二項明定經第一項申請 
        核准（定）之文件，得作 
        為申請許可證辦理資訊公 
        開應檢具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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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空氣污染行為管制準則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空氣污染行為管制 

 執行準則第  六  條 

 主管機關執行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行為管制時，除確認污染   

 源有明顯之粒狀污染物散布於空氣中或他人財物外，並應確認其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 

 一、未裝置粒狀污染物收集及處理設備。 

 二、雖裝置粒狀污染物收集及處理設備，但廢氣未完全有效收集及處   

         理。 

 三、由污染源與受污染財物之地理位置及污染發生當時氣象 

         條件，可判定其具有關聯性。 

 

 空氣污染行為管制 

 執行準則第  九  條 

 主管機關執行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之行為管制時，除確認污   

 染源有散佈油煙或產生異味污染物之行為外，並應確認其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 

 一、未裝置油煙或異味污染物收集及處理設備。 

 二、雖裝置收集及處理設備，但油煙或異味污染物未被完全有效收集  

         及處理。 

空氣污染行為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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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空氣污染防制法 

壹、環保法規相關許可申請及相關法令宣導 

環保署107年8月6日公告修正 
空污法 
第20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應符合排放標準。 

空污法 
第62條 

公私場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其違反者為工
商廠、場，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
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工或停業，必要時，並得廢
止其操作許可或勒令歇業： 
一、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二、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或依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空氣污染物季排放量之
記錄、申報及管理事項之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或依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監測或檢驗測
定結果之記錄、申報、保存、連線作業規範、完成設置或連線期限及管理事項之規定。 
四、違反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或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有關空氣污染物收集、防制或
監測設施之規格、設置、操作、檢查、保養、記錄及管理事項之規定。 
五、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未依許可證內容設置、變更或操作及第四項
所定辦法有關設置與操作許可管理事項之規定。 
六、違反第二十五條規定，未重新申請核發設置或操作許可證。 
七、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或依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有關空氣污染物總量及濃度
之核准內容及管理規定。 
八、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未定期提報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或
提報之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未符合同條第四項規定，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令限期補正而屆期未完成補正。 
前項情形，於同一公私場所有數固定污染源或同一固定污染源排放數空氣污染物者，
應分別處罰。 



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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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廠商入區申請與退廠機制說明 

一、廠商入區申請及退廠機制相關說明 

進駐之廠商需先行填寫申請「岡山本洲產業園區入區申請表」，內容

主要審核: 

1. 產業類別 

2. 主要產品 

3. 廠商預估用水量 

4. 預估廢（污）水排放量 

5. 預估用水回收水量 

6. 預估用電量 

7. 原料來源及性質說明 

8. 廠產品製造流程說明 

9. 申購岡山本洲產業園區土地污染防治說明(包含產品名稱、機器設

備名稱、廢水處理、空氣污染防制、廢棄物處理及噪音防治等)  

 審核是否符合園區可容許引進之行業類別。 

廠商入區申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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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入區申請及退廠機制相關說明 

廠商退廠機制說明 

         廠商土地移轉(地政局通知管理組)或經採水發現廠商已退廠時，

園區服務中心管理組會請廠商補發公文做後續處理(如管維費計算…..等

事宜)。 

1. 中心於收到公文後，依廠商發文內容說明退廠時聯絡廠商。 

2. 電訪向廠商說明封管流程相關程序後請廠商自行安排封管作業。 

3. 依廠商所發退廠公文回函說明廠商需辦理封管作業程序，並與會

廠商執行封管作業流程(服務中心需寫現勘記錄及拍照備存)。 

4. 經管理組告知廠商補發公文後，廠商遲遲未發公文或已退廠無法

找到相關負責人員時，則辦理現勘作業並寫上預發通告說明封管

作業程序。 

貳、廠商入區申請與退廠機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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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入區申請及退廠機制相關說明 

廠商退廠機制說明(續) 

第二十二條    

       用戶因歇業、停業、停止生產而停止排放廢（污）水者，應於事

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主管機關，其使用費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停止計收。 

        用戶未於前項期間內通知主管機關者，其使用費計收至主管機關

實際知悉之日止。 

 
第二十六條   

        用戶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廢止原核准聯接使用之處分： 

十、違反本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有應廢止聯接使用之情形。 

 

 依現勘記錄發通告並說明請於7日內(不含假日)書面通知或至中心

說明，未說明者中心將於公告7日後(不含假日)進行封管作業流程。 

貳、廠商入區申請與退廠機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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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駐廠商相關資料普查及更新 

進駐廠商環境管理資料更新表 

園區於每年9月~11月辦理「進駐廠商環境管理資料更新表」填寫普查

更新作業，請廠商協助填寫，許可證未異動之廠商，直接勾選「無

辦理變更異動」即可。  

貳、廠商入區申請與退廠機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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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洲產業園區廠商毒性化學物質統計表 

貳、廠商入區申請與退廠機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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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環保署公告修訂流水標準說明 

三、環保署110年放流水標準加嚴項目說明 

放流水標準與岡山本洲產業園區進廠限值之比較 

  放流水標準 岡山本洲進廠限值 

氨氮 
100 

(自民國110年1月1日實施) 

有製程廢水者 
既設廠：150 
新設廠：125 

錫 
2.0 

(自民國110年1月1日實施) 
─ 

自由有效餘氯 
2.0 

(自民國110年1月1日實施) 
─ 

鎵 0.1 ─ 

銦 0.1 ─ 

鉬 0.6 ─ 

        環保署目前已公告放流水標準項目鎵、銦、鉬三項，尚未訂定於園區

「下水道系統進廠限值」；另110年1月1日將開始實施氨氮、錫及自由有效餘

氯三項項目放流水標準，屆時，園區將於實施前訂定鎵、銦、鉬、錫及自由

有效餘氯等五項項目及限值，以符合環保署公告放流水之標準。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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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時間 

我 要 發 問 


